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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转发区社会办关于加快推进社区办公 
和服务用房达标建设意见的通知 

 

区政府各委、办、局，各街道办事处，各有关单位： 

经区政府同意，现将区社会办拟定的《关于加快推进社区办

公和服务用房达标建设意见》转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〇一一年三月二十四日





关于加快推进社区办公和服务 
用房达标建设意见 
（区社会办  二〇一一年三月）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市、区推进社区规范化建设试点工作的相

关要求和《北京市社会服务管理创新行动方案》精神，加快全区

社区办公和服务用房达标建设的进程，为社区党组织、社区居委

会和社区服务站履行职责、开展服务提供保障，确保截止 2011

年底全区社区办公和服务用房面积基本达到 350 平方米，特制定

本意见。 

一、推进达标验收标准 

（一）社区办公和服务用房达到 350 平方米以上。其中，社

区服务站“一门式”服务用房面积不低于 50 平方米，其所在地

应交通便利，服务半径合理，便于开展服务，方便居民办事。 

（二）社区办公和服务用房外部环境整洁、形象良好。内部

区域清晰、安全方便、舒适美观，具备水、电、暖、卫、通讯、

信息网络等正常使用功能。按照西城区社区资产设备设施配置标

准，配备能够满足工作需要的办公设备。 

二、推进达标工作要求 

（一）明确责任。社区办公和服务用房建设是一项涉及区街

多部门、多领域、多环节的系统工程，各个环节都决定着此项工

作的成败，各部门要将所承担的工作作为重要任务来落实。一是

各街道党政主要领导是推进社区办公和服务用房建设第一责任

人，要亲自抓，负总责；一些重点难点街道要抽调精干人员专门

负责此项工作；各街道要在多渠道寻找房源、初步筛查、催办手



续、使用管理等环节上承担主要责任，确保按时限要求完成任务。

二是相关职能部门要对预审把关质量、立项审批、手续流转、资

金拨付等环节的效率上承担主要责任，确保符合条件的项目能够

快捷高效地得到批复。三是区社会办要在统筹、协调、指导全区

社区办公和服务用房建设上承担主要责任，及时发现共性问题，

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为街道和相关职能部门提供对接支持和服

务。 

（二）拓宽思路。积极拓宽寻找合适房源、满足社区服务和

活动需求的思路。各街道尤其是房源困难的街道和社区，要尽快

对辖区内的央产、市区和街道企事业单位场地资源进行拉网式排

查；及时对清理过程中腾出的地下空间进行整合应用，对企事业

单位以及政府用房在腾退转换中的资源进行摸底，对各类拆迁综

合整治过程中腾退的房产资源进行摸底排查，并将相关结果及时

报区社会办。 

区政府机关服务中心等有关部门要抓住区划调整后各部门

调整办公用房的契机，将街道、社区办公和服务用房，统一纳入

调整范围，主动对接、优先考虑、优先调剂。 

区国资委要协调各区属国有企业闲置、适用以及租期将满的

用房，优先考虑通过租赁、置换、共享、购买等方式解决社区办

公和服务用房。 

教育部门、房管部门、宣房投资管理公司等拥有房产资源的

区属企事业单位要以租赁、置换、共享等方式积极支持社区办公

和服务用房建设。 

区住房城市建设委、区市政市容委、西城规划分局、西城国



土分局等部门在解决地铁拆迁、城中村、边角地改造过程中，要

同时考虑到社区办公和服务用房的建设规划问题。 

（三）落实开发配建。区住房城市建设委、西城规划分局等

相关部门在拆迁改造和新开发小区建设初期，要严格要求开发商

做好社区办公和服务用房的配建规划，对于开发商尚未签订开发

合同的新建住宅小区，要与开发商协调配套社区办公和服务用

房，并及时将涉及社区办公和服务用房的开发项目书面通知区社

会办和所在街道办事处；对于新建、改建居住区没有社区办公和

服务用房规划的开发商或产权单位不予审批建设项目；在对住宅

小区进行竣工综合验收时，工程所在地的街道办事处应当参加居

住区公共配套设施验收，未建设社区办公和服务用房或者未达到

标准的，不得通过验收。 

三、保障措施 

（一）加大政府资金保障力度。 

社区办公和服务用房达标所需资金应列入政府年度投资计

划，对于条件成熟的项目可以申请区财政先行垫付。 

（二）完善审批流程。 

1.租赁项目按照区发展改革委确定的相应租赁程序进行申

报，具体流程详见区发展改革委相关文件； 

2.新建、改扩建项目按照基本建设程序进行申报； 

3.申请购置、垫付的项目按以下流程办理： 

（1）寻找房源，提出申请。街道寻找到房源后，经初步勘

查，即可向区社会办提交书面申请，并准备相关备查材料。 

（2）严格预审，从源头上避免政府投入损失。区社会办、



区政府法制办、区发展改革委、区财政局、西城规划分局、区住

房城市建设委、区房管局、西城国土分局等部门责成相关人员组

成社区办公和服务用房联合预审小组（以下简称“预审小组”）。

区社会办牵头召集小组成员，集中对街道提出的申请购置房源进

行现场勘察和相关证明材料验证，以联审单方式共同确认房源安

全性。预审小组对安全性有保证的房源提出预审意见，街道同时

可根据实际情况向区社会办提出垫付资金申请，区社会办汇总街

道申请，根据预审意见，向区政府提出申请报告；对不具备安全

性的房源，及时告知街道，取消申请。 

（3）快捷审批，提高阅办件流转效率。区政府办公室加快

社区办公和服务用房请示件阅办流程，收到区社会办申请和预审

意见后，及时送呈区领导阅示批复，并将批复意见及时反馈区社

会办，方便办理，提高效率。 

（4）集中会商，形成快速办结的长效机制。对于区政府批

复同意购置项目的后续手续，由区社会办牵头召集预审小组成员

进行集中会审和手续办理；涉及垫付资金的项目，区发展改革委

根据街道申请额度和全区资金运行情况提出资金垫付额度，并出

具《拨款通知单》，街道持区政府批复及《拨款通知单》到财政

等相关部门办理拨付手续。 

4.对于社区办公和服务用房达标建设过程中的紧急、特殊情

况，可以采取一事一议、特事特办的方式向有关部门和领导请示

汇报，及时解决。 

（三）加强监督管理。 

各街道要加强对社区办公和服务用房的日常维护管理，防止



国有资产流失；区社会办、纪检监察等部门，要将社区办公和服

务用房纳入信息系统进行严格管理，以不定期联合检查等方式，

对政府投资的社区办公和服务用房项目建设、使用等情况进行动

态监管，发现违规违纪违法等现象，将给予严肃处理。 

 

 
 

 

 

 

 

 

 

 

 

 

 

 

 

 

 

 

 

 

 

 

 

 

 

 

 

 



 

 

 

 

 

 

 

 

 

 

 

 

 

 

 

 

 

 

 

 

 

 

 

 

 

 

 

主题词：城乡建设  社区△  房屋  通知 

抄送：区委办公室、各部、委，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各处、

室，区政协办公室，区公安分局，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

区武装部。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1 年 3 月 24 日印发 


